
江门市下达 2023 年省级深入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绿色循

环发展）项目计划（第一批）

2022年，经企业申报、属地推荐、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，我

局组织了有关项目纳入 2023年度省级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

金（绿色循环发展）项目库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

2023年省级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绿色循环发展）项目

计划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节能函〔2022〕11号）,我局拟下达

年回收处理废旧电池包 2万吨，废旧电池单体 1万吨，锂电池正极片

0.3万吨新建项目等 7个项目计划，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期自 2023年 1

月 16日至 1月 22日，共 7日。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

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真实姓名、

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；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真实

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。

附件：项目计划安排表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1月 16日

https://huanbao.bjx.com.cn/topics/wrfzgjz/
https://huanbao.bjx.com.cn/topics/lusexunhuanfazhan/
https://huanbao.bjx.com.cn/topics/feijiudianchi/


（联系人：黄坚华，电话：0750-3279717）

附件：

项目计划安排表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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